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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3年12月19日

（2023）浙0802民初5073号
王建龙：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峰飞建材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民初5073号民事
判决书（被告王建龙于本判决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衢州市峰飞建材有限公司货款41566元）。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474号

曾子文：本院受理原告杨群登诉被告曾子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判
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5万元，及2013年8月18日以
后至实际归还时以年6%计算的利息。）及证据材料、应诉/举
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廉政监督
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2月6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进行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未到
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940号
杭州金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宸

帆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杭州金桐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风险提示卡等。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八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91民初277号

薛孝义：本院受理原告马武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浙0891民初277号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1、支付借款84870元及利
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所借款的一年期LPR计算至借
款清偿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2月6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436号
方华兵：本院受理原告陈丹素与被告方华兵为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5436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
告陈丹素货款人民币10491元，并赔偿自2023年9月
1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2元、公
告费560元，合计622元，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1民初3406号

林文恺（温州市鹿城区南郊街道纺织路2号滨洲景
园）：本院受理原告玉环大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林
文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无法联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1021民初340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限被告林文恺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玉
环大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服务费17728元、车位服
务费1515元，合计人民币19243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支付
自2020年6月16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如
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
民币281元，公告费560元，合计人民币841元，由被告林
文恺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缴纳本院。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各副本各一份，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3）浙1121民初2796号

周春菊（户籍地浙江省永嘉县沙头镇东川村门台
路25号）：本院受理原告洪来诉被告周春菊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1121民初27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
周春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洪来货
款1066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3年9月8日起
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3.45%计算）。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元，公告
费600元，均由被告周春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青田法院船寮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青田县人民法院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瑞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瑞琮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所合法
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瑞琮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
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瑞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杭州瑞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瑞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瑞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基准日：2023年7月31日 2023年12月19日

序号

1
2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晏惠花
俞逸青

账面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

1,700,000.00
920,000.00
2,620,000.00

账面利息
（人民币元）
194,729.20
43,269.65
237,998.85

本息合计
（人民币元）
1,894,729.20
963,269.65
2,857,998.85

担保情况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龙悦湾9幢2单元404室共134.7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并追加余登相保证担保
由位于和睦路31号1单元103室共45.44平方米商品房做抵押

备注

深圳市银通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债权转让信息公告
特别提示：挂牌公告期满，若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

向受让方的，由交易中心组织网络竞价（多次报价）。
通过网络竞价（多次报价）产生最高报价方，且最高报
价不低于挂牌保留价的意向受让方确定为最终受让
方；若意向受让方的最高报价低于挂牌保留价，则不成
交，挂牌结束。挂牌公告期满后，若最高报价方报价低
于保留价，转让方有权选择与该最高报价方通过议价
方式成交。

业务咨询电话：
13823673061卢女士；18824230930陈女士
项目编号：YTQH23110006
项目名称：浙江科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不良债权
转让底价：本项目设有保留价，保留价不对外公开
网络竞价起始价：人民币713万元
网络竞价加价幅度：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
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

项目简介：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委托我
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浙江科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不良债
权”。标的所在地为浙江金华，截至处置基准日 2023 年
10 月 24 日，浙江科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不良债权合计
人民币 11658100.00 元，其中本金合计人民币 4891200.00
元，利息合计人民币 6766900.00 元，费用合计人民币 0
元。（注：以上债权金额仅供参考，转让方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债权的本金、利息、总额等具体债权金额

最终以借款合同、生效裁判文书或其他法律文件确定
的为准。）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市银通前海金融资产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网站www.ytfae.com。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6号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大厦
33楼。

深圳市银通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9日

北京伏羲车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天际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绍兴分公司：

本委受理胡春雷诉北京伏羲车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福建
天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劳动争议案（浙绍越城劳人
仲案（2024）8号）中，申请人主要要求：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
人一的劳动关系于2023年11月21日解除；二、被申请人一支付
拖欠的工资373,333元；三、被申请人一支付经济赔偿金175,000
元；四、被申请人一补缴2023年2月至11月的社保；如无法补缴，
支付经济补偿84,492.6元；上述三项共计632,825.6元。五、被

申请人二对被申请人一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通过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及申请人仲裁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书。请你单位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天。本委定于2024年1月
31日9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绍兴市马臻路45号一楼1号仲
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2月19日

仲裁公告

淮安乔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孙琼林诉你单位工伤待遇劳动争议一案（浙

桐乡劳人仲案〔2023〕856号），向你单位邮寄送达应诉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劳动人事
仲裁风险提示书因你单位拒收被退回、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

知书、劳动人事仲裁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委领取上述文书，否则即视为送达。本案开庭时间定于
2024年1月25日下午2时，开庭地址：浙江省桐乡市庆丰
南路 2 号桐乡市社会治理中心二楼速裁庭，联系电话：
0573-88197891。领取文书地址：浙江省桐乡市庆丰南路2
号桐乡市社会治理中心一楼人社窗口。联系电话：
0573-88197891。 桐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2月19日

仲裁公告

象山联丰物资经贸有限公司债权人：
经本公司2023年11月20日股东会决定，本公司决定依

法解散清算，请各位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
组依法申报债权。清算小组联系方式：联系人徐先生，电话
15306667600。 象山联丰物资经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3年12月19日

公 告

通讯员 鹿萱

以山为城，以水为界——有着“山水斗

城”之称的温州，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坚持绿

色转型。

山水之间，法徽闪耀。

作为温州主城区法院，温州市鹿城区

人民法院集中管辖环境保护行政诉讼案

件。如何实现涉环保类行政纠纷实质解

纷？鹿城区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

能，以审判专业化、审查智能化、保护特色

化，筑牢绿水青山司法保护屏障，不断擦亮

“美丽温州”幸福底色。

培厚专业审判“热土”

今年4月14日，鹿城区法院七楼会议

室里氛围严肃，3名法官和4名人民陪审员

组成七人合议庭，合议一起生态环境保护

行政公益诉讼案。

为有效发挥审判资源集合效应，鹿城

区法院制定《涉环境资源案件“三审合一”

工作规程（试行）》，确定涉环境资源案件，

包括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以及

非诉案件，均由行政审判庭审理；同时，设

置“1+1+X”专门环资审判团队，审理环境

资源类案件，提升审判精细化水平。受理

案件类型中，以行政诉讼数量居多，集中在

土地、林业、矿产，刑事方面主要有非法采

矿、非法捕捞水产品、污染环境等。

“这起案件反映出，行政机关执法过程

应该离群众更近一些、更精细化一点。”今

年6月，设立在温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共享

法庭”里，法院和行政机关就环资类行政纠

纷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展开讨论。

为加强行政争议实质化解，2022年6

月，鹿城区法院设立“共享法庭”生态环境

服务站，与温州市生态环境局及各县市区

分局合力开展行政争议调解工作，积极化

解环保行政纠纷。同年9月，该院联合区

社会治理中心、区司法局共同发布《温州市

鹿城区关于生态环境资源类纠纷化解机

制》，有效推进相关案件诉源治理。

耕植多元保护“净土”

一架架飞机从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启

航，井然有序奔赴世界各地。“现在我们安

心了，这里的农田基本上已修复，树木已移

栽到别处，不会引来鸟类影响飞机飞行。”

鹿城区法院法官高兴地说。

此前，违法人员用淤泥和各类建筑渣

土压占温州龙湾国际机场以东相关地块，

导致部分农田永久硬化，另有部分土地被

用于种植树木，易引来鸟类，影响附近龙湾

国际机场飞机飞行。

2022年11月，鹿城区检察院向区法院

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为助力永久农田实质性

修复，鹿城区法院积极对接鹿城区检察院、龙

湾区检察院、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单

位，多次开展调解协调，明确永久基本农田的

重要性，并督促相关部门及时整改。

今年1月，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制定整治联合行动方案，联合街道等相关

部门完成建筑垃圾清理、土地复垦、沟渠开

挖等，现上述地块已恢复耕种。同年4月，

鹿城区检察院撤回起诉。

在妥善化解环资纠纷

中，鹿城区法院坚持恢复

性司法理念，打好“损害赔

偿+补植复绿+增殖放流”

组合拳；强化交流互通，积

极与行政机关开展良性互

动，建立环境执法与司法

协调联动机制，强化环境

执法与司法审查、案件执

行之间的配合衔接；建立

生态环境审判领域专家

库，以充实生态环境审判

领域专家储备，发挥专家

对涉生态环境案件的技术支撑和政策咨询

作用；与瓯海区法院共同发布《关于加强环

境资源案件跨区域协同审理的意见》，推进

环境资源跨区域协调审理机制建设共同研

究解决疑难问题。

拓宽数智审判“沃土”

“我们一定改进生产方法，保证不再心

存侥幸。还好法院及时通知，否则我们企

业失信就亏大了！”温州某鞋企公司负责人

黄某说。

近日，温州市生态环境局通过“凤凰行政

智审”2.0应用，向鹿城区法院申请对一起涉

违规排放污水污染土地的环保类行政非诉案

件强制执行。法院向该鞋企寄送准予执行裁

定书及敦促自动履行告知书，而后鞋企缴纳

款项，并表示今后一定避免同类事件发生。

从线上申请到当事人自动履行，仅用

5天时间。

为实现生态环境智能协同治理、构建

多方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而建设的智

能化平台，鹿城区法院在上级法院指导下，

升级“凤凰行政智审”2.0应用场景，拓展

搭建环保行政处罚流程重塑、环保智审、执

法过程证据固定、数据决策分析预警四大

场景，延伸智审触角。

与此同时，该院借助数字化平台，督促

资源类非诉案件“裁执分离”执行到位，针

对土地非诉行政“裁执分离”工作衔接，联

合鹿城区检察院、司法局推动风险评估前

置及预案制度，即在处罚作出后申请强制

执行前展开风险评估、制作预案，提升“裁

执分离”执行效果。

下一步，该院将拓展智审范围到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涉环资案件，为天蓝山绿水

清的美丽温州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司法保

障。

温州鹿城法院：

以司法之名，写好山水斗城“土”文章

鹿城区法院开展涉案地块修复“回头看”


